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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大红门一期 B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新增范围非住宅地上物结果报告

报告编号：康正评 2023-1-0334-F-003

一、估价委托人：

单 位 名 称： 大红门（北京）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果园 8号楼 6层 601-10

法 定 代 表 人： 张东路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名 称：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 朝阳区裕民路 12 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 B1003 室

法 定 代 表 人： 齐宏

资 质 等 级： 一级

资 质 证 号： 建房估备字[2013 第]081 号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与被搬迁人确定被搬迁房屋及装修、设备、附属物的补偿提供依据。

四、估价对象：

1. 被搬迁人：北京铁路局工电重点维修处

2. 坐 落：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西后街甲 1号

3. 建筑面积：5006.88 平方米

4. 房屋用途：非住宅

五、价值时点：

2023 年 9 月 27 日（搬迁公告公示日）

六、价值类型：

被搬迁房屋的价值是指其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新价，但不考虑被搬迁房屋租赁、抵

押、查封等因素的影响。

七、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遵循的主要原则有：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替代原则，价值

时点原则。

八、估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主席令第 46 号）；

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

3.《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 号）；

4.《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京政发[2011]27 号）；

5.《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建法[2012]19 号）；

6.《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暂行办法》（京建法[2016]19 号）；

7.《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8.《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9.《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北估秘[2016]001 号）；

10.《关于调整<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相关系数的通知》（北估秘

[2021]002 号）；

11.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及评估专业人员的实地查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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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估价方法与技术路线：

依据《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北估秘[2016]001

号）及《关于调整<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相关系数的通知》（北估秘

[2021]002 号）测算，运用成本法求取被搬迁房屋及装修、设备、附属物重置成新价。

十、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选用适宜的估价方法，

并在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估价结果为：

被搬迁房屋及装修、设备及附属物的价值：￥12205103 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仟贰佰贰拾万伍仟壹佰零叁元整。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郑 燚 注册号：1120070131 签名： 年 月 日

宁小鳗 注册号：1120210056 签名： 年 月 日

十二、实 地 查 勘 期：2023 年 8 月 31 日至 2023 年 9 月 1 日

十三、估 价 作业日期：2023 年 8 月 3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7 日

十四、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1.本报告估价结果是在满足估价对象价值类型所设定条件下的被搬迁房屋价值。若

估价目的、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利用方式等影响估价结果的因素发生变化，估价结果应

作相应的调整。

2.本报告仅作为房屋搬迁补偿的参考依据，不得作为其它用途。

3.本报告使用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至项目房屋搬迁工作结束之日止。

4.被搬迁人或者估价委托人对估价报告有疑问的，由我公司负责解释和说明。

5.本报告中的数据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对计算过程中部分数据及最终估价结

果进行了取整处理，故可能出现因数据有效数字不同而产生的小额误差，但此种情况不

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估价结果的客观准确性，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6.报告使用人要了解本估价报告的全面情况，应该认真阅读估价报告全文。本报告

复印件无效。

十五、关于估价报告复核的有关提示：

1.被搬迁人或者估价委托人对估价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向我公司申请复核评估。申请复核估价的，应当向我公司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请，

并指出估价报告存在的问题。

2.我公司自收到书面复核评估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对估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后，

改变原估价结果的，将重新出具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没有改变的，将书面告知复核评估

申请人。

十六、附表：《丰台区大红门一期 B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新增范围评估结果通知单》。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8 日



丰台区大红门一期B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新增范围评估结果通知单

 报告编号：康正评2023-1-0334-F-003

项目名称 丰台区大红门一期B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新增范围评估结果通知单

被腾退人 北京铁路局工电重点维修处 房屋坐落 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西后街甲1号

                                                              房  屋  价  款                          

房 号 建筑面积 金额(元) 房 号 建筑面积 金额(元)

1 834.48 1581422 2 834.48 1581422

3 834.48 1581422 4 834.48 1581422

5 834.48 1581422 6 834.48 1581422 

小计（1） 5006.88 ￥9488532

装修、设备及附属物价款

类别名称 单 位 数 量 金额(元) 类别名称 单 位 数 量 金额(元)

普通灯 份 725 86571 顶棚灯孔 个 992 9476 

窗帘杆 米 25 597 壁柜 m2 572 138814 

铁梯 延米 836 270649 不锈钢栏杆 m2 269 30063 

实木门 樘 64 89159 洗手盆 套 6 7286 

锦砖贴面 平方米 113 12372 壁纸 平方米 96 4337 

坐式大便器 个 2 1285 阳光板顶 m2 2214 134405 

铁栅栏门 平方米 48 12610 院墙 平方米 667 173603 

广告牌 m2 1231 99691 雨水口井 个 90 24933 

院墙-铁艺墙 平方米 176 33205 院地-水泥 平方米 598 29972 

院地-拼大理石 平方米 7171 1113237 混凝土路面 平方米 4183 369652 

电动推拉门 m 32 13115 室外上水管 米 500 8359 

室外下水管 米 500 25076 化粪池 座 4 8416 

监控 套 40 19688 

小计（2） ￥2716571 元

重置价合计 ￥12205103 元


